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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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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前，“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流行话语。但究竟什么是“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如何？如何运用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手段来促进创新？这些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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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流行话语。但究竟什么是“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如何？如何运用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手段来促进创新？这些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根据十一五规划的要求，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点

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可见，自主创新的主要含义应当是“与工业紧密联系的科技创新”，即“工业创新”。那

么，“工业创新”的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工业创新理解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还应当包括管理能力

创新、生产方式创新或者资源利用以及市场开发的创新。因为，工业创新的目的就是要把新的设想转变成“经济上的成功”。一切与产品

无关的技术、管理手段、资源等，甚至那些不具有工业实用性的技术方案，无论其投入了多少研究开发成本，或者体现了多少创新，均不

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不属于工业创新的范畴。因此，一切工业创新都是围绕着“产品”而进行的创新，有明确的经济目的。知识产权法

的意义，在于“给天才之火加上利益之油”。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高效公正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促

进工业创新。怎样的知识产权司法才能促进工业创新？这是知识产权司法界长期探讨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目前法院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不够，损害了发明创造人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创新。这主要是来自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抱怨。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对知识

产权保护过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损害了社会公众包括消费者的利益，限制了相关领域的创新。可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的把握，实为知识产权审判中的难题。日本学者富田彻男在《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一书中曾说道：“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关注于技术转

移和技术开发，能否有效利用这一制度，将是决定今后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应当像慎重利用药物一样，慎重利用这一必要制度。”

笔者认为，该段话正确揭示了知识产权司法与工业创新的关系，应当引起知识产权司法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具体而言，知识产权的

司法保护，首先应当关注我国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现状，了解相关技术和产业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竞争能力，准确把握知识产权的保护力

度问题。否则，“不审时度势则宽严皆误”。其次，在具体的个案处理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的四

个基本原则，即依法保护原则、平等保护原则、统一尺度原则、适度保护原则。但如何在个案中正确理解与适用前述原则，仍需在实践中

探索与验证。在不少的知识产权案例中，人民法院既充分保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同时在充分了解相关技术领域发展状况的基础

上，给社会公众的自主创新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如严超雄与雅斯顿厂专利侵权纠纷案。严超雄拥有“淋浴房型材

(2)”外观设计专利，该专利外观整体为圆弧形中空柱体，横截面趋于半圆，一侧带有方形横槽，槽底背面正中有一“C”型螺丝槽孔。被告

雅斯顿厂未经许可，正在生产、销售被控产品淋浴房，该被控产品的整体为圆弧形中空柱体，横截面趋于半圆，一侧带有方形横槽，圆弧

的顶部正中有一“C”型螺丝槽孔。其外形从整体上看与严超雄的专利近似。严超雄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雅斯顿厂停止生产、销毁模具

及赔偿损失等。但本案经过审理，最终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严超雄的诉讼请求。裁判的理由在于，我国专利法所保护的产品外观设计，是

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外表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部分。在

专利申请日前该产品已有的外表形状、该产品内部结构形状以及该产品技术功能所决定的外表形状，不属于该外观设计专利所保护的内

容。若保护专利申请日前该产品已有的外表形状，则势必损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当、合法竞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尽管本案被控产品

外观与专利外观相近似，“淋浴房型材（2）”专利截面形状图中的圆弧线是在专利申请日前该产品已有的外表形状，不属于保护的对

象。剔除该已有的外表形状，将专利主视图与被控侵权产品相应的截面形状图相比较，前者槽底“背面正中”有一“C”型螺丝槽孔，而



后者是“顶部正中”有“C”型螺丝槽孔。因此，两者创新部分并不构成相近似，故不构成侵权。本案之所以作出前述判决，是因为铝型

材的横截面比较小，变化与改进的空间比较小，因此，各种新的变化应给予一定的考虑。否则，容易造成型材种类单一，形成不正当垄

断，阻碍技术的进步。该判决充分考虑了型材领域的技术发展实情，体现了司法对技术创新的保护。总之，知识产权司法与自主创新是相

互制约、相互促进的。适当的知识产权司法可以促进自主创新，反过来，自主创新的成果也促进知识产权司法的改革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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